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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

「新竹科學園區（寶山用地）擴建計畫」水土保持計畫 

第 5 次變更設計現勘暨審查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 年 10 月 27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

貳、地點：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1 樓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召集人王副署長晉倫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昱麟 

肆、出（列）席者：（詳簽到簿） 

伍、審查委員及機關意見：（如後附審查意見）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本案水土保持計畫第 5 次變更設計審查委員異動案， 

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本案審查委員由召集人王副署長晉倫、副召集人陳主

任秘書重光、吳委員嘉俊、詹委員勳全、張委員德鑫、

林委員衍竹、蘇委員東龍、李委員祥鴻、李委員正鈞、

游委員韋菁及黃委員勝堂等 11 人擔任。 

 

案由二：確認審查委員符合利益迴避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經審查委員、水土保持義務人及簽證專業技師確認，

審查委員符合利益迴避原則。 

 

案由三：確認主持會議及委員出席人數符合規定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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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會議由召集人王副署長晉倫主持。 

三、本次會議原外聘委員 6 人、內派委員 5 人，合計 11 人；

經查出席外聘委員 4 人（詹委員勳全、林委員衍竹、

蘇委員東龍、李委員祥鴻）、內派委員 3 人（王副署

長晉倫、游委員韋菁及黃委員勝堂），合計共 7 人，

且外聘委員人數佔出席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，已

達開會規定。 

 

案由四：水土保持計畫審查相關資訊公開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本案後續如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平台有意見陳述，

仍請水土保持義務人及承辦技師就陳述內容說明回

復，並將回復內容上傳前開平台供各界參閱。 

 

案由五：本案水土保持計畫（第 5 次變更設計）免審查基地地  

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部 112 年 10 月 19 日農授農保字第

1120248146 號函同意計畫變更部分無須停止施工，依

經濟部 105 年 11 月 1 日經地字第 10504605040 號函

說明三(三)規定，爰得免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

估。 

柒、結論： 

本案原則可行，仍請水土保持義務人依審查意見辦理，製

作水土保持計畫第 5 次變更設計「核定本初稿」一式 12 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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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於 112 年 11 月 27 日前函送本署轉送審查委員進行確認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。（下午 3 時 30 分） 

壹拾、現勘照片 

  

公滯2(第1期完工) 第4期範圍(擋土牆後方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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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

「新竹科學園區（寶山用地）擴建計畫」水土保持計畫 

第 5 次變更設計現勘暨審查會審查委員及機關意見 

一、吳委員嘉俊(書面意見) 

 原則上同意第 5 次變更水土保持計畫之內容。 

二、詹委員勳全 

(一) 正式報告勿用+號代表文字。 

(二) 表 5.1-2 土方差異請說明清楚，註內之文字「購土補足」

請檢討說明。 

(三) 既有擋土牆與新設如何連接需有說明。 

(四) 圖 6.3-1(4)防沖石籠長度與寬度如何決定，需有說明。 

三、張委員德鑫(書面意見) 

(一) 水土保持變更差異對照表中有關計畫面積，原第三期廠區

工程為 13.34 ha，此次變更為 1.97 ha，加計第四期 9.22 ha，

合計為 11.19 ha，其規劃面積小於原規劃第三期面積，請

補充說明期間造成差異之原因。 

(二) 水土保持變更設計工程造價差異對照表：(1)L1 型明溝數

量 69 m 應修正為 24 m 以與變更差異對照表一致，並同時

修正變更前後差異值；(2)匯流井 30 座修正為 31 座；

(3)TYPE II-A 變更後應修正為 40.20m。 

(三) 第二章：第二期西側社區面積有 3.230ha 及 3.2230ha 兩不

同數據，且其第四期範圍 9.0672ha 應修正為 9.22ha，以與

水土保持變更差異對照表中面積數據一致。 

(四) 表 5.1-1 中應有總挖填方數據總和數值之呈現，並於內文

中重新檢核是否符合技術規範之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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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表 6.2-1 中有關排水設施之水理檢算，部分溝深為漸變式

設計，如 T2-19 排水設施，其設計上游溝深 20 cm 及下游

溝深 100 cm，水理檢算以下游檢算其設計水深 0.23m，滿

足出水高至少 20 cm 之要求，但如以上游檢算則不符技術

規範要求，請逐一再針對每一段渠路重新檢核。 

(六) 表 6.8-3 中 B 型暗溝變更前後長度為 46.5m 及 46.45m，未

列入水土保持變更差異對照表中；其次噴漿溝寬 0.4m、

0.8m、1.0 m 等均有新增，亦未列入水土保持變更差異對

照表中。 

(七) 表 6.8-4 中草溝變更前後均為 0，建議刪除。 

四、林委員衍竹 

(一) 水土保持變更差異對照表，無變更之項目應可不列入，請

考量。 

(二) 變更設計差異對照表，第四期廠區似缺「噴漿集水井 3座」，

請確認。 

五、蘇委員東龍 

(一) 先釐清第五次變更水土保持計畫，申請面積變了，分期變

了，挖填也大改變了，釐清及說明工程項目數量及工項是

否變動。 

(二) P.2 表 1.1-1 歷次變更緣由表，可以清楚變更原因，想進一

步了解第五次變更水土保持計畫，是否為了三期、與增加

四期，對施作工項作轉移。 

(三) P.3 第二期西側社區範圍面積 3.230 公頃(已完工)，與第五

次變更水土保持計畫第二期範圍面積為 3.2230 公頃，略有

差異，總申請面積也改變，請說明。P4 之三期、四期的面

積沒改變，請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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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請說明三期範圍施工進度如何？原三期施作項目會移至

四期嗎？ 

(五) 以下列表差異很大，請再說明交代清楚。 

(六) 四期範圍因南廠房暫不開發，故調整排水設施導排至南側

公(滯 2)滯洪沉砂池，與前三期原規劃或計畫有何差異，原

計畫是否為南廠房與水土保持計畫同時施作，現暫不開發，

未來再施作南廠房，是否會大規模變異，另外土方分配也

會不同。 

(七) P.11 不了解新增 L1-215 明溝設施，將收納公一坵塊整地

完成後之降雨後坡面逕流以及降雨後大崎一路之漫地流，

收納後再漫流，是否影響更大。 

(八) P.16～18 交代不夠清楚，從變更角度區分第四次變更水土

保持計畫、與第五次變更水土保持計畫，從分期區分第三

期範圍、與第四期範圍，應如何更清楚羅列，避免誤解，

再進一步列表說明。 

(九) 第九章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、數量及總工程造價，P.21

～P.29 共 5 次變更水土保持計畫，再分四期各設施項目及

總工程造價，有無特別用意。 

(十) 於附件一水土保持圖冊第五次變更 PDF 圖檔並無以顏色

區隔變更的差異，甚難清楚改變的差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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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 圖 6.1-2 水土保持設施平面圖，列表的第四次與第五次

變更，如何分辨改變的地方。 

六、李委員祥鴻 

(一) 水土保持計畫檢核表第二項：申請開發基地無違規開發情

形部份，請補附改正完成之相關文件。 

(二) 水土保持變更設計差異對照表中，第三期廠區工程滯洪沉

砂池請以明確數量表示(原設計部份)。 

(三) P.16 表 6.8-2 第 15～20 項第五次變更表格應完整。 

(四) 水土保持變更設計差異對照表中第三、四期廠區表示之色

彩請一致。 

七、游委員韋菁 

(一) 檢核表第 6 點，本次變更設計係因符合經濟部 105.11.1 函

計畫變更無須停止開發得免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，請

於備註欄註明；並再釐清本次變更設計範圍是否位於地質

敏感區，如是，則請就此部分分析檢討。 

(二) 造價差異對照表，擋土牆第 4 次與第 5 次變更之數量似未

相符，請再檢算。 

(三) 第 7 章載明取消臨時防災 2-6 階段，請再予詳細說明取消

之原因。 

(四) 本次計畫變更南側廠房暫緩開發，第 6 章南側廠房區域是

否仍有道路規劃，請釐清。 

(五) 請檢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，重新檢算土方是否符合挖

方限制。 

八、黃委員勝堂 

(一) 本次變更東側園區公共工程、廠區北側維持第 3 期；廠區

南側、公園及停車場用地劃為第 4 期，第 1、2 期已完工

區域及水保設施，須否配合本次變更作 2 次整地或增加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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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請補充說明。 

(二) P.4 圖 2.4 分期施工範圍圖之第二期範圍圖例顏色，請統

一。 

(三) P.9 表 5.1-2 廠區挖填土方計算表，第 5 次變更後挖填方改

變，增加約需 37 萬填方，請補充說明土方來源，並請修

正附註文字。 

(四) P.17 表 6.8-3 及表 6.8-4 後段文字敘述，請修正為「第五

次」變更前、後項目與數量表 

(五) 圖 6.6-2(1)～(6)附註「擋土牆位置、高度得依工地工程師

同意調整」文字，涉及變更部分，請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

監督辦法（下稱審監辦法）第 19 條規定辦理。 

(六) 配合南區廠房區，取消臨時防災 2-6 階段臨時防災，惟原

第四次變更臨時防災須否一併檢討調整？請說明，並補附

施工分期範圍圖說。 

(七) 本次變更取消廠區南側周邊永久排水設施，係指那些項目？

請於變更差異對照表詳列，並詳述變更原因。 

(八) 原第 3 期之 RW03 擋土牆，現況已施作中，倘部分範圍於

本次變更將規劃至第 4 期施作，請依審監辦法第 24 條規

定，請於計畫中敘明各期施工之內容，並敘明按期申領施

工許可證。 

九、 本署(坡地管理組) 

(一) 本次變更設計，東側廠區南側(F12P9)考量暫時不開發廠房

建築，所涉及第四期階段之開挖整地、土石方量、排水設

施、邊坡穩定工程與植生工程等水土保持設施規劃，請一

併檢視並詳敘於計畫書件各章節，以利計畫內文之完整。 

(二) 另因東側廠區南側(F12P9)考量暫時不開發廠房建築，未來

是否能完成預定之永久高程、原建築區位因配置之擋土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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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，以及原建築區域因暫緩開發

所取代之回填土方來源，請確認並詳述。 

(三) 第一章第二段，內文敘述「行政院農業委員」請修正為「改

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」。 

(四) 第七章內文所載取消臨時防災 2-6 階段部分，是否有相對

應各階段臨時防災調配，請確認並於計畫內文詳述。 

(五) 第九章之表格，部份格線不完整，請修正。 

(六) 有關本署 112 年 10 月 13 日之施工監督檢查所載注意事項

(二)部分(目前屬 2-5A 臨時防災階段，請全面檢視臨時防災

措施是否能依核定內容施作)，請一併納入本次變更設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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